
法治漫画

摆放生活用品，套现

刷医保卡，未凭处方售药

……湖北省襄阳市医保局

8月31日通报，在该市近

期开展的“药店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中，有29家医保

定点药店因违反相关政策

法规受到处罚。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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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法官说法

通讯员 善筏

暑期里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

是儿童游乐园，然而若在游乐园里出事故，

责任由谁来担？去年4月的一天，嘉善县

的高女士带着孩子去当地某乐园游玩时就

出了意外，然而经过一年协商没有结果后，

高女士将游乐园告上了法庭，近日，嘉善县

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当天庭审时，高女士称，2017年4月

23日，自己和老公、孩子一起在游乐园玩

一个车类项目，项目结束后他们从车内下

来走向门口，此时工作人员打开大门，一个

小孩突然了跑过来，重启了车辆开关，致自

己和孩子被车撞到，甩了出去。高女士回

忆，自己当场昏迷，幸好自己孩子没事。

事后经司法鉴定，事故致高女士皮下

血肿、头部外伤、肋骨骨折，及目前遗有的

症状体征尚未构成人体损伤伤残等级。

被告游乐园则在庭上认为，该案事故由

第三人引起，故不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事后，法院审理认为，游乐园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致使高女士及其孩子受伤，最

终判决游乐园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23053元。

法官说法：
按照法律规定，宾馆、商场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原告带孩子到被告处消费，

被告未尽到对原告及孩子的安全保障义

务，致其他孩子乱按游乐设施重启开关

致原告受伤，且事发时原告及其孩子无

过错，因而导致原告受伤的后果应由被

告承担。

被告认为该案系第三人侵权，其不应

承担主要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游乐设施开

关应由游乐园方管理掌控，其在管理期间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以至于发生第三人

按重启开关的事件，由于第三人不明确，故

相应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承担。

几经产检
仍产下患病男婴
医院该如何担责？

编辑同志：
我怀孕期间在某医院进行产前检

查，因我患有严重的遗传性血友病，询

问医师胎儿是否会被遗传，医师表示

胎儿不会患病。虽然有医院护士告诉

我，该医师曾在某个场合说过我的胎

儿好像被遗传了疾病，但他不能肯

定。当我再次询问该医师时却仍被告

知没问题。两个月前我生下一男婴，

发现其出生即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我

以侵犯知情选择权为由要求医院赔

偿，被拒绝，理由是胎儿患病与产前检

查无关，而且医院已经一再要求医师

必须严格执行规程要求，对于医师未

尽职责造成损害的，患者应找医师索

赔。请问，该理由成立吗？

读者 姚女士

姚女士：
医院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母婴保健法第 18 条规

定：“经产前诊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

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一）胎儿患

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胎儿有严重

缺陷的；（三）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

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

孕妇健康的。”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

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

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

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疾病，

血友病属其中之一。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第4条规定：“公民享有母婴保健

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

宜的母婴保健服务的权利。”与之对

应，为维护夫妻双方的生育选择权，医

疗机构在产检时发现胎儿可能存在遗

传性疾病时，负有告知夫妻双方的义

务。医院在产前已经知道你患有血友

病，且胎儿可能已被遗传，却未明确告

知你，无论其是出于故意还是疏忽，都

使你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另一方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

条和第55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

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

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

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

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

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

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

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

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尽

管医院曾要求医师必须严格执行规

程，损害后果源于医师未尽职责，但医

院仍须承担相应责任，只能在向你承

担赔偿责任后，另行追究医师的个人

责任。

廖春梅

通讯员 金娜 陈前

嘉兴的刘先生平时用自己的私家车接

一些“滴滴”顺风车的单子。去年，刘先生

在接客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对方车辆投保

的保险公司垫付损失后，向刘先生及其车

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追偿。然而，刘先生投

保的保险公司却认为，事发时刘先生在从

事“滴滴”网约车运输服务，故公司无需承

担刘先生的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近日，

嘉兴南湖区法院对该案审理后作出一审

判决。

去年7月2日，刘先生驾驶私家车在

嘉兴市区越秀北路倒车时，撞到护栏，后碰

到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吴某的小型轿车，事

故造成他和吴先生的车辆受损。事后，吴

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7600元并

将赔偿款的求偿权转让给保险公司。

今年6月25日，刘先生向吴先生的保

险公司支付了6400元，剩余的1200元，刘

先生认为应由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

但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要求，无奈之下，刘

先生将他投保的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法庭上，刘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答辩

称，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

汽车，是非营业性质车险，而事发时该车是

在从事营运行为，营运中发生的事故不属

于非运营商业险的保险范围，故保险公司

无须赔偿刘先生商业险部分的保险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先生事发时在从

事营运服务，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

赔偿限额范围内赔付刘先生2000元，本案

中，保险公司已经支付了1150元交强险赔

款。最终判决刘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

刘先生分别赔偿吴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

850元、350元。

法官说法：
该案承办法官认为，刘先生在事故发生

时正从事运输服务，该行为改变了私家车的

使用性质，在此情况下，车辆的行驶次数、路

程会增加，且驾驶人员对路况不熟悉等情

况，势必会增加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

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

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保险合同解除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

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

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部分后退还投保

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

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

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责任。”

订立合同时或订立合同后，刘先生应

如实告知保险公司车辆的营运情况，而刘

先生未能履行以上通知义务，且营运行为

导致危险程度增加，保险公司主张免赔商

业险的理由成立。

私家车跑顺风车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为何获法院支持？

游乐园里玩得正开心，“熊孩子”来搅局
法院：园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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